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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计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公司股票的相关风险 

1、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1）公司 2014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如果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苏证调查字 2015021 号），

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

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的《通知书》，中行崇川支行以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提出

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该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

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存在

终止上市的风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破产

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本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第二十三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因连续两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被暂

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则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 

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②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③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④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⑤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⑥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

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3）如公司股票因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暂停上市

的。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移送决定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或者在前述规定期限内未满足恢复上市条件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二、“12 舜天债”的相关风险 

1、“12 舜天债”提前到期的风险 

如果中行崇川支行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一旦被受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12 舜天债”

将在受理日停止计息并提前到期。 

2、“12 舜天债”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且根据公司本次发布的《2015 年度业绩预计修正公告》，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可能继续为负值。若公司连续两年

形成亏损将触发《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第 7.3 条之

规定，“12 舜天债”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自公司 2015 年年度报

告披露之日起，若 2015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则“12 舜天债”将被实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 15 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债券上市交易的决定。 

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2 舜天债”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

险： 



 

（1）如果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12 舜天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清偿，清偿完成后，将被终

止上市。 

（2）债券暂停上市后首个会计年度公司实现继续亏损，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规定，将可能自暂停上市后首个年

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三、公司预计 2015 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巨额亏损，在考虑南通

明德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重工”）破产清算对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的情况下，公司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80,000 万元至-490,000 万元。本次业绩

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测算后做出，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15 年度报告为准。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1.1-2015.12.31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在 2015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公司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测。预测情况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250,000至 -190,000 
  -180,790.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2015 年前三季度世界经济形势仍旧延续 2014 年度徘徊不前的局

面，国际贸易反弹乏力，国际航运与船舶市场持续低迷。受此影响，公



 

司部分出口船舶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延期交船、交船难、以至于船东弃船

的情况，面临较为严峻的经营形势。出于谨慎考虑，公司对部分资产进

行了重新评估，补提了减值准备。  

2、明德重工已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被法院宣告破产，现已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由于公司与明德重工管理人就债权金额尚存在较大分歧，且

目前清算程序正在进行中，因而公司对债权的可收回金额尚存在不确定

性，故公司本次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未包含明德重工破产清算

对公司的影响。 明德重工现已被宣告破产，如所有抵押、质押资产全

部无法使用或变现，且所有自然人保证均无法实现，以及明德重工、润

德船务名下的其他资产亦全部无法使用或变现用于偿还公司债权，则最

大将会给公司造成损失约 29 亿元。由于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年度

报告中已经对明德重工项目计提了约 10.12 亿元的坏账准备，若明德

重工最终给公司造成约29 亿元的损失，则将减少公司 2015 年度及后

续年度净利润约 18.88 亿元。 
 。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80,000 至 -490,000 -180,790.05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依旧困难，国际贸易需求进一步减少，

航运市场持续萧条、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屡创新低、国际船市低位震

荡。受此影响，以干散货船产品为主的公司船舶主业不同程度的出现

了延期交船、交船难、以至于船东弃船的情况，令公司船舶出口雪上

加霜，面临严峻的经营形势。由于公司经营面的持续低迷，公司存量



 

船舶资产的实际价值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真实审慎地反映公司

实际资产状况，公司重点对涉及存货和固定资产的船舶类资产进行了

重新评估，计提了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大幅减少了公司利润。 

2、明德重工已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被法院宣告破产，现已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目前清算程序正在进行中。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

年度报告中已经对明德重工项目计提了约 10.12 亿元的坏账准备，

2015 年公司对明德重工、润德船务、相关自然人所有抵押、质押资

产以及公司对明德重工债权的可收回性，依据最新情况和进展进行了

进一步评估，补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因此 2015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已包含明德重工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3、公司对 2015 年底的各项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大幅减少了公司利润。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测算后做出，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5 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

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